
 

 

证券代码：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18-062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正常业

务需要, 公司与关联方间的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曼石油”、“本

公司”）于 2018年 9 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春第、朱逢学回避了

本次表决。该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得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日常

性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关于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本次增加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原因 

2018 年 8 月 16 日，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上海神开石油化

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开股份”）股份达到 5%，构成首次举牌。2018 

年 8月 30 日，神开股份召开 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本公司董事李

春第、朱逢学为神开股份董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之规定，神开股份为公司关

联方，公司与神开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构成关联交易，需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披露和履行相应程序。 

   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现增加公司及子公司 2018 年度拟与关联

方神开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增加金额为不超过 4500 万元人

民币。 

（三）本次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度预计

增加金额（不超

过）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商品 

神开股份及其控

股子公司 

石油钻采设备及

其配件 
4,000 万元 1,555.15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技

术服务 

神开股份及其控

股子公司 

工程技术配套服

务 
500 万元 30.82 万元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6390.9648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3 年 07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李芳英 

经营范围：石油、天然气钻采专用设备、地质勘探专用仪器、石油化工分析检

测仪器的生产和销售及上述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录井技术服务，进出口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 

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神开股份 5%股份，同时公司董事长李春第先生、副董事

长朱逢学先生担任神开股份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之规定，神开股份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神开股份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具有较

好的履约能力。 

三、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包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石油钻采设备及配套支撑性服务等。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政策和依

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

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在 2018 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参照市场

定价确定交易价格，按合同签署的流程及相关规定，签署相关协议。 

四、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神开股份之间的产品与服务存在互补性，且神开股份的相关产品在细分

市场中具有较高的技术与质量水平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双方在形成关联关系之前已

经有多年持续的业务合作。上述关联交易是长期业务合作的延续，对公司相关业务

领域形成有效的补充支持。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与关联方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产、财务、人员等

方面均保持独立，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曼石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

会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为日常经营中发生的，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遵循了市场公

允原则，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26 日 


